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一号）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灵宝市统计局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豫政〔2023〕8号）和《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三政〔2023〕7号）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河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乡镇党委、政府、市直相关部门和普查机构齐心协力，广大普查人员求真务实，全市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我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经济普查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投入产出调查、数据审核、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按照河南省“全、准、实”工作要求，全面摸清三门峡经济家底，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年6月，市政府成立了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由18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统筹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我们“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率先在城关镇开展试点工作，为正式普查探清了路子，正式普查阶段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扩大宣传力度，分别在城市四个出口悬挂四个巨幅经济普查宣传版面，组织主城区各大商超、宾馆酒店、企事业单位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广泛宣传经济普查工作，动员各乡镇在镇区主街道全方位宣传，全市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市各级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2、 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全面评价了我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等发展载体的发展情况，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贡献灵宝统计力量。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借鉴历次普查经验，提升工作标准，完善工作机制，确保科学规范实施普查。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通过对我市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不重不漏、找全划准普查对象。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技术手段上，充分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资料合并生成底册信息，采取普查对象网上填报和普查员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入户登记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推进实施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普查工作质效。这次普查整合优化了统计调查项目，改进了统计制度方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深化推进了统计现代化改革，为统计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有益实践。
四、确保数据质量
各级普查机构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设立普查质量管理小组，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实行普查员工作日志，使普查数据有据可查，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坚持各级联动审核普查数据，全方位做好数据监测分析，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及时核实消除数据差错，严格开展数据质量检查，确保过程数据质量。针对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等重点环节开展全面督导调研，精准指导解决普查问题，切实提升普查工作质量和数据质量。
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6610个，从业人员99367人，个体经营户22603个，从业人员50021人。总体来看，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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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灵宝市统计局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

根据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6610个，产业活动单位7743个，个体经营户22603个。（详见表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6610
	100.0 

	企业法人
	5395
	81.6 

	机关、事业法人
	408
	6.2 

	社会团体
	39
	0.6 

	其他法人
	768
	11.6 

	二、产业活动单位
	7743
	100.0 

	第二产业
	1721
	22.2 

	第三产业
	6022
	77.8 

	三、个体经营户
	22603
	100.0 

	第二产业
	999
	4.4 

	第三产业
	21604
	95.6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2067个，占31.3%；建筑业920个，占13.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17个，占10.8%。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2525个，占55.4%；住宿和餐饮业4295个，占19.0%；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890个，占12.8%（详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
（个）
	比重
（%）
	数量
（个）
	比重
（%）

	合计
	6610
	100.0 
	22603
	100.0 

	农、林、牧、渔业
	70
	1.1 
	42
	0.2 

	采矿业
	76
	1.1 
	-
	-

	制造业
	324
	4.9 
	789
	3.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2
	0.6 
	11
	0.05 

	建筑业
	920
	13.9 
	241
	1.07 

	批发和零售业
	2067
	31.3 
	12525
	55.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1
	2.6 
	414
	1.8 

	住宿和餐饮业
	163
	2.5 
	4295
	19.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2
	2.5 
	98
	0.4 

	金融业
	9
	0.1 
	-
	-

	房地产业
	237
	3.6 
	12
	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7
	10.8 
	547
	2.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9
	3.9 
	45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2
	0.8 
	5
	0.00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38
	2.1 
	2890
	12.8 

	教育
	290
	4.4 
	34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87
	1.3 
	423
	1.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4
	2.5 
	232
	1.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62
	10.0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99367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36421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41811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57556人。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50021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26814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18797人，占18.9%；建筑业18497人，占18.6%；批发和零售业14599人，占14.7%。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24998人，占50.0%；住宿和餐饮业9653人，占19.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278人，占12.6%（详见表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
	

	
	
	其中：
女性
	
	其中：
女性

	合计
	99367
	36421
	50021
	26814

	农、林、牧、渔业
	458
	130
	123
	18

	采矿业
	3417
	747
	6
	1

	制造业
	18797
	5610
	2756
	175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98
	343
	53
	4

	建筑业
	18497
	4087
	1034
	583

	批发和零售业
	14599
	5638
	24998
	1229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15
	613
	1059
	611

	住宿和餐饮业
	1659
	1048
	9653
	497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45
	492
	238
	95

	金融业
	492
	236
	-
	-

	房地产业
	2444
	887
	18
	1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323
	1884
	1118
	46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96
	707
	148
	7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39
	230
	51
	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82
	382
	6278
	4031

	教育
	8517
	5803
	204
	199

	卫生和社会工作
	4660
	3397
	1444
	125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58
	630
	840
	44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1071
	3557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3442378.6万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999125.0万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7431147.7万元。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0211974.0万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3834924.0万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6374117.8万元。
2023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14238522.2万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5083551.8万元；第三产业营业收入9139769.7万元（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万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万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万元）

	合计
	23442378.5 
	10211973.9 
	14238522.1 

	农、林、牧、渔业
	12105.8
	2932.2
	15200.7

	采矿业
	436964.8
	331574.3
	151869.9

	制造业
	4269604.9
	2949312.6
	3933820.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09834.2
	164806.7
	63929.1

	建筑业
	990456.2
	390138.1
	939240.4

	批发和零售业
	1331812.9
	563880.4
	1542895.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1207.6
	23059.9
	80591.0

	住宿和餐饮业
	40975.9
	18820.1
	27422.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0273.4
	14047.7
	69654.6

	金融业
	1466226.9
	-
	24218.3

	房地产业
	50870.4
	26194.5
	58858.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4585.9
	106955.4
	254823.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0107.7
	34559.0
	97757.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2030.2
	108669.8
	22894.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0768.1
	25013.6
	42368.1

	教育
	240324.8
	55406.6
	63026.4

	卫生和社会工作
	248006.5
	160344.3
	17797.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3227.6
	17766.8
	4622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70374.3
	70333.4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表中法人单位负债合计数不含金融业数据。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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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国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442个；从业人员23412人。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432个，占97.7%。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共5个，占1.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23080人，占98.6%；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共238人，占1.0%（详见表3-1）。
表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42
	23412

	内资企业
	432
	23080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5
	238

	其他统计类别
	5
	94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76个，制造业324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2个，分别占17.2%、73.3%和9.5%。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18.1%、8.8%和6.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3417人，制造业18797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1198人，分别占14.6%、80.3%和5.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36.5%、10.6%、8.5%（详见表3-2）。
表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42
	2341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7
	16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9
	1999

	非金属矿采选业
	24
	1118

	其他采矿业
	5
	92

	农副食品加工业
	25
	969

	食品制造业
	17
	78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3
	453

	纺织服装、服饰业
	8
	2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1
	739

	造纸和纸制品业
	6
	23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
	61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6
	18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
	177

	医药制造业
	4
	1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
	3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0
	247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
	8546

	金属制品业
	28
	905

	通用设备制造业
	21
	10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
	43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
	23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0
	40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5
	9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9
	67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
	321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016404.0万元；负债合计3445693.6万元。
2023年，全市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49619.9万元（详见表3-3）。
表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5016404.0
	3445693.6
	4149619.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26.8
	218.7
	897.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6646.3
	717.0
	8319.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42354.2
	68131.1
	87867.0

	非金属矿采选业
	284007.4
	262504.2
	49469.7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
	-
	-

	其他采矿业
	3430.0
	3.4
	5316.4

	农副食品加工业
	44843.9
	10204.3
	37122.3

	食品制造业
	28985.8
	13788.3
	33384.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2486.9
	3127.8
	21680.2

	烟草制品业
	-
	-
	-

	纺织业
	578.2
	-
	832.5

	纺织服装、服饰业
	7895.0
	227.7
	11093.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
	-
	-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0137.3
	7858.1
	23382.5

	家具制造业
	1538.6
	92.5
	3149.5

	造纸和纸制品业
	9645.9
	4237.3
	6617.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839.8
	2433.8
	5776.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976.1
	113.5
	6281.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6211.6
	3943.2
	3574.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8633.7
	11179.0
	21131.3

	医药制造业
	34585.9
	25807.9
	10104.2

	化学纤维制造业
	-
	-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9422.6
	5578.0
	13768.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16626.8
	112322.3
	112212.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2.9
	18.6
	401.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626779.3
	2676373.5
	3501677.7

	金属制品业
	30842.2
	4519.2
	36624.2

	通用设备制造业
	78804.2
	42037.2
	22329.7

	专用设备制造业
	23332.3
	7212.1
	16210.8

	汽车制造业
	-
	-
	-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156.8
	2484.9
	9932.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680.5
	1596.8
	1964.4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88.6
	2.5
	1526.5

	其他制造业
	-
	-
	-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3755.0
	13246.4
	27733.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7735.1
	907.7
	5308.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60243.8
	145751.5
	38723.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2398.7
	12380.7
	13803.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191.7
	6674.5
	11402.2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3-4。
表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砂石
	吨
	30330.0

	磷矿石（折含五氧化二磷30％）
	吨
	337317.0

	冷冻蔬菜
	吨
	769.0

	速冻食品
	吨
	592.0

	罐头
	吨
	4834.0

	饮料
	吨
	10783.8

	  果汁和蔬菜汁类饮料
	吨
	10783.8

	硫酸（折100％）
	吨
	816430.8

	水泥
	吨
	236781.0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194420.6

	砖
	万块
	11415.3

	十种有色金属
	吨
	150088.3

	  精炼铜（电解铜）
	吨
	101804.3

	  铅
	吨
	48284.0

	  锌
	吨
	15090.0

	黄金
	千克
	48601.5

	白银（银锭）
	千克
	793860.6

	铜材
	吨
	113614.2

	滚动轴承
	万套
	57.4

	电子元件
	万只
	3266.0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893.1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3-5。
表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发电量
	亿千瓦时
	0.5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0.5


2、 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920个；从业人员18497人。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920个，占1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8497人，占1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34.9%，土木工程建筑业占24.2%，建筑安装业占8.7%，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32.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35.8%，土木工程建筑业占29.3%，建筑安装业占8.9%，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26.0%（详见表3-6）。
表3-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20
	18497

	房屋建筑业
	321
	6630

	土木工程建筑业
	223
	5411

	建筑安装业
	80
	1648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96
	480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990456.2万元；负债合计390138.1万元。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39240.4万元（详见表3-7）。
表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990456.2
	390138.1
	939240.4

	房屋建筑业
	372896.5
	168846.0
	341169.3

	土木工程建筑业
	270985.5
	113748.4
	242979.0

	建筑安装业
	90105.6
	30460.1
	80743.6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56468.6
	77083.5
	274348.5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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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2067个，从业人员14599人。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48.7%，零售业占51.3%。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61.6%，零售业占38.4%（详见表4-1）。
表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2067
	14599

	批发业
	1006
	8995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45
	61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94
	729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8
	20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8
	4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5
	327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581
	4957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45
	1327

	其他批发业
	87
	784

	零售业
	1061
	5604

	综合零售
	146
	81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09
	1126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91
	41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56
	423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25
	719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25
	734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21
	535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36
	565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52
	275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在单列。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2066个，占99.95%；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1个，占0.05%。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4596人，占99.98%；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3人，占0.0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31812.9万元，负债合计563880.4万元。
2023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42895.3万元（详见表4-2）。
表4-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计
	1331812.9
	563880.4
	1542895.3

	批发业
	848770.7
	371682.1
	1187696.3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65008.0
	52647.6
	80891.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80172.9
	26749.4
	95982.6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6870.2
	5269.3
	25325.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1439.1
	4099.5
	6512.9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75679.2
	62894.8
	74574.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54228.8
	157464.9
	706853.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91488.7
	42693.5
	125838.2

	贸易经纪与代理
	1902.7
	1341.5
	2096.0

	其他批发业
	51981.1
	18521.6
	69621.0

	零售业
	483042.2
	192198.3
	355199.0

	综合零售
	60497.8
	22457.8
	41570.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21663.5
	46196.8
	72405.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43998.7
	20799.1
	26504.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31584.3
	10505.9
	25434.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43616.2
	16902.1
	43791.5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55002.9
	19350.3
	48106.5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45068.1
	19775.2
	33152.9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59962.2
	29781.0
	42799.0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1648.4
	6430.2
	21434.6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170个，从业人员2063人（详见表4-3）。
表4-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170
	2063

	道路运输业
	140
	170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0
	230

	邮政业
	10
	124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再单列。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69个，占99.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2057人，占99.7%（详见表4-4）。
表4-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170
	2063

	内资企业
	169
	2057

	其他统计类别
	1
	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90999.7万元；负债合计22944.8万元。
2023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0591.0万元（详见表4-5）。
表4-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90999.7
	22944.8
	80591.0

	道路运输业
	70858.2
	18760.5
	66330.5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8495.9
	3848.8
	10488.7

	邮政业
	1645.5
	335.5
	3771.8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163个，从业人员1659人。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35.6%，餐饮业占64.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46.6%，餐饮业占53.4%（详见表4-6）。
表4-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163
	1659

	住宿业
	58
	773

	旅游饭店
	8
	423

	一般旅馆
	48
	341

	餐饮业
	105
	886

	正餐服务
	88
	694

	快餐服务
	5
	40

	其他餐饮业
	10
	71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量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在单列。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63个，占1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659人，占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0975.9万元，负债合计18820.1万元。
2023年，全市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7422.0万元（详见表4-7）。
表4-7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计
	40975.9
	18820.1
	27422.0

	住宿业
	20817.5
	9917.8
	10890.8

	旅游饭店
	13228.9
	7952.6
	4166.9

	一般旅馆
	7336.5
	1815.3
	6577.3

	民宿服务
	28.5
	0.0
	36.5

	其他住宿业
	223.6
	149.8
	110.0

	餐饮业
	20158.4
	8902.4
	16531.3

	正餐服务
	16714.2
	7429.3
	13341.2

	快餐服务
	667.4
	283.1
	665.3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1017.1
	560.4
	978.1

	其他餐饮业
	1759.7
	629.5
	1546.6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53个，从业人员1161人（详见表4-8）。
表4-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3
	116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51
	40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1
	747

	注：表中部分行业单位数过少，为保护普查对象信息，不在单列。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52个，占99.3%。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156人，占99.6%（详见表4-9）。
表4-9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152
	1156

	内资企业
	152
	1156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0273.429万元；负债合计14047.693万元。
2023年，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9654.643万元（详见表4-10）。
表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45867.3
	13161.0
	69654.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48.7
	20.8
	157.2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4495.1
	3517.6
	21881.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1123.6
	9622.5
	47616.0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9个，从业人员492人（详见表4-11）。
表4-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9
	492

	货币金融服务
	4
	454

	资本市场服务
	4
	31

	保险业
	0
	0

	其他金融业
	1
	7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的单位和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466226.9万元。
2023年，全市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4218.3万元（详见表4-12）。
表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1466226.9
	24218.3

	货币金融服务
	1464387.3
	22689.4

	资本市场服务
	1762.7
	1410.9

	保险业
	0
	0

	其他金融业
	76.9
	118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的单位和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36个。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77个，物业管理企业107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46个，房地产租赁经营企业6个。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430人。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148人,物业管理企业876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350人，房地产租赁经营企业56人（详见表4-13）。
表4-1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36
	2430

	房地产开发经营
	77
	1148

	物业管理
	107
	876

	房地产中介服务
	46
	350

	房地产租赁经营
	6
	56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58个，占10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680人，占100%（详见表4-14）。
表4-14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8
	1680

	内资企业
	158
	168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058465.3万元。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008137.1万元，物业管理企业31001.1万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14899.2万元；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989158.6万元。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7678.1万元（详见表4-15）。
表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1058465.3
	989158.6
	157678.1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8137.1
	962977.9
	98819.4

	物业管理
	31001.1
	15328.4
	38441.2

	房地产中介服务
	14899.2
	7618.7
	17785.4

	房地产租赁经营
	4427.8
	3233.7
	2632.1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709个，从业人员5306人。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22.3 %，商务服务业占77.7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租赁业占23.1 %，商务服务业占 76.9%（详见表4-16）。
表4-1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709
	5306

	租赁业
	158
	1227

	商务服务业
	551
	4079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699个，占98.6 %。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5228人，占98.5%（详见表4-17）。
表4-17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709
	5306

	内资企业
	699
	5228

	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10
	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4585.9万元。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9654.3万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04931.6万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06955.4万元。
2023年，全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54823.7万元（详见表4-18）。
表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250971.6
	95485.4
	254823.7

	租赁业
	59654.3
	21398.8
	64670.3

	商务服务业
	191217.3
	74086.6
	190153.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1123.6
	9622.5
	47616.0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灵宝市统计局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

根据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第三产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239个，从业人员2096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239个，从业人员1923人（详见表5-1）。
表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239
	1923

	研究和试验发展
	12
	113

	专业技术服务业
	102
	78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25
	1021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200个，占83.7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39个，占16.3%。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693人，占88%，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230人，占12 %（详见表5-2）。
表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239
	1923

	内资企业
	200
	1693

	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统计类别
	39
	23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8229.9万元；负债合计34402.1万元。
2023年，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7757.6万元（详见表5-3）。
表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88229.9
	34402.1
	97757.6

	研究和实验发展
	5777.6
	2532.4
	4009.6

	专业技术服务业
	33058.1
	14038.5
	42695.8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49394.2
	17831.2
	51052.2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52个，从业人员539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4个；从业人员6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91491.6万元；负债合计108354.4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894.0万元。
全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538.6万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40.6万元。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37个，从业人员962人（详见表5-4）。
表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计
	137
	962

	居民服务业
	69
	436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51
	419

	其他服务业
	17
	107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36个，占98.55%。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953人，占97.0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0252.1万元；负债合计25013.6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2368.1万元（详见表5-5）。
表5-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50252.1
	25013.5
	42368.1

	居民服务业
	26880.5
	14854.7
	19903.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7365.2
	7691.8
	16989.0

	其他服务业
	6006.4
	2467.0
	5476.0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290个，从业人员8517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30个，从业人员6841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99120.1万元；负债合计43380.0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3026.4万元。
全市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41204.7万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87035.9万元。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87个，从业人员4660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44个；从业人员4138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0449.0万元；负债合计13114.6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7797.2万元。
全市卫生和社会工作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217557.5万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96799.7万元。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164个，从业人员1258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153个，从业人员1132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8075.1万元；负债合计14552.4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6221.3万元。
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5152.5万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743.7万元。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662个；从业人员11071人。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583590.1万元。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3]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灵宝市统计局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8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4.6%。其中，新能源产业6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33.3%；新材料产业5个，占27.8%；节能环保产业3个，占1.7%；生物产业2个，占11.1%；高端装备制造业1个，占5.5%；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1个，占5.5%。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4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1.8%。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3个；占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为3.4%。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380.4万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0.3%。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174.3万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1.4%。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5件。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8.8%。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062.0万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10.3%。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329个，从业人员2789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8345.2万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6个，占1.8%；数字产品服务业59个，占17.9%；数字技术应用业163个，占49.6%；数字要素驱动业101个，占30.7%。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造业210人，占7.5%；数字产品服务业273人，占9.8%；数字技术应用业1222人，占43.8%；数字要素驱动业1084人，占38.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造业4477.7万元，占2.8%；数字产品服务业20054.4万元，占12.7%；数字技术应用业73464.3万元，占46.4%；数字要素驱动业60348.8万元，占38.1%。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全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4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1.4%。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294人年。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12958.4万元。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12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39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32.0%。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486个，从业人员3607人，资产总计265272.4万元。
2023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455个，从业人员3376人；资产总计255462.2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9508.6万元。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31个，从业人员231人，资产总计9810.2万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2997.3万元。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其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灵宝市统计局
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0日）

根据灵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分区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市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6610个，位居前三位的乡、镇（管委会）是：涧东区管委会1363个，占20.6%；尹庄镇1263个，占19.1%；城关镇892个，占13.5%（详见表7-1）。
表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
	数量（个）
	比重
（%)

	合计
	6610
	100.0 
	7743
	100.0 

	城关镇
	892
	13.5 
	998
	12.9 

	尹庄镇
	1263
	19.1 
	1458
	18.8 

	朱阳镇
	204
	3.1 
	273
	3.5 

	阳平镇
	247
	3.7 
	315
	4.1 

	故县镇
	224
	3.4 
	271
	3.5 

	豫灵镇
	430
	6.5 
	493
	6.4 

	函谷关镇
	138
	2.1 
	165
	2.1 

	焦村镇
	311
	4.7 
	361
	4.7 

	川口乡
	141
	2.1 
	159
	2.1 

	寺河乡
	115
	1.7 
	139
	1.8 

	苏村乡
	104
	1.6 
	129
	1.7 

	五亩乡
	121
	1.8 
	143
	1.8 

	西阎乡
	222
	3.4 
	270
	3.5 

	灵宝市园艺场
	6
	0.1 
	6
	0.1 

	涧东区管委会
	1363
	20.6 
	1594
	20.6 

	涧西区管委会
	708
	10.7 
	836
	10.8 

	城东产业园
	121
	1.8 
	133
	1.7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99367人，位居前三位的乡镇（管委会）是：涧东区管委会18864人，占18.9%；尹庄镇17907人，占18.0%；城关镇14250人，占14.3%（详见表7-2）。
表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计
	99367
	36421

	城关镇
	14250
	4856

	尹庄镇
	17907
	5377

	朱阳镇
	3652
	948

	阳平镇
	4212
	1590

	故县镇
	3483
	604

	豫灵镇
	6832
	2201

	函谷关镇
	1425
	579

	焦村镇
	3943
	1323

	川口乡
	1898
	798

	寺河乡
	858
	382

	苏村乡
	1512
	451

	五亩乡
	1519
	495

	西阎乡
	3059
	1170

	灵宝市园艺场
	83
	29

	涧东区管委会
	18864
	9019

	涧西区管委会
	9452
	4283

	城东产业园
	6418
	2316


三、开发区情况
2023年末，全市1个开发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60个，单位从业人员10932人。

注释：
[1]开发区指国家或省政府批复设立的经济功能区，灵宝市有1个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2]“规上”法人单位，指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